投資人加入證券投資顧問公司應注意事項有：

· 首先，投資人須注意合法的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必須經主管機關證期會核准，並核發營業執照後始得營業。

· 投資人與投顧公司簽訂委任契約時，應仔細看清楚契約內容，注意彼此間權利義務關係；另有關投顧公司契約條款應注意是否有依照「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範本訂定，規定投資人有三天的審閱期、簽訂委任契約後三日內得以書面終止契約等等規定，以保障自身權益。

· 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僅能就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提供投資研究分析及建議，不能推介有關期貨買賣之相關訊息（目前主管機關尚未開放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從事期貨之推介，僅限專營期貨商且經主管機關核准方可提供期貨買賣投資建議）。

· 投顧公司提供之建議僅作為投資人買賣股票決策之參考，並不負投資盈虧之責任，亦不得為獲利之保證。另有投顧公司為了鑽法律漏洞，於委任契約書上加註「自獲利○○○元起，會期開始起算」等字眼招攬客戶，投資人仍須注意契約相關內容。

· 另委任契約書中關於投資顧問服務期間之規範除了約定會期外，投顧公司常常為了優惠投資人另再加贈部分會期；若投資人欲主張終止契約退還會費之計算時，有關加贈會期部分，恐無法列入計算。

· 當投資人與證券投資顧問公司發生糾紛時，若該投顧公司為投信投顧公會之會員，投資人除可向公會申訴外，亦可向投資人保護中心申訴解決雙方之紛爭。 

